
项目名称 支持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标准厂房建设奖励)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地方主管部门    韶关市工信局     辖区主管部门 韶关高新区管委会

预算年度 2024年

资金需求 972万元

支出内容
标准厂房建设奖励，由园区开发公司统筹用于支持主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发展。

政策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财政支持方案（试行）>的通知》（粤财工〔2023〕13
号）

总体绩效

目标
支持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新建成标准厂房（平方米） 20000

质量指标 新建标准厂房企业入住率（%） 60

时效指标 标准厂房建设奖励资金支出时限 2025年3月底前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主平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所在地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1+10%）

社会效益

指标
新承接国内外、珠三角地区产业转

移项目数（个）
4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为承接产业有序转移带来长期、持
续的正面影响（是/否） 是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园区企业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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